苍溪县亭子镇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比例
	检查方式
	计划类型
	检查完成时限
	牵头实施部门
	检查事项内容
	参与部门
	参与部门事项

	1
	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
	砂石生产和木材加工行业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生产经营企业在安全生产及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检查
	经济和社会事务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对企业生产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进行检查

	
	
	
	
	
	
	
	
	
	
	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
	对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检查

	2
	对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
	运输砂石及护鱼等船舶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水上船舶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交管办


	对水上行驶的船舶及船上从业人员进行检查，对行驶的船舶进行安全隐患检查

	3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砂石生产、木材加工等行业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
	经济和社会事务办公室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进行检查

	
	
	
	
	
	
	
	
	
	
	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
	对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环境污染进行检查

	4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屠宰、餐饮、糕点等行业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食品加工、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食安办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食安办：对本辖区的餐饮、食堂、摊贩、小作坊、零售店食品安全开展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宣传教育工作。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屠宰场所开展屠宰检疫、肉类安全检查。

	
	
	
	
	
	
	
	
	
	
	卫计站
	对食品加工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进行检查

	5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木材加工、学校、医院、烟花爆竹、宾馆等场所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社会治理工作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对辖区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乡村建设与文化旅游中心
	查看企事业单位消防等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6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检查
	车站、码头等客货集散地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上路行驶的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情况进行检查
	交管办
	对驾驶人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检查，对车辆经营、客货堆放地进行安全消防等检查。

	7
	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


	客运班车

货运车辆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上路行驶车辆进行监督检查
	交管办
	查看上路行驶车辆是否存在超载超输等检查,
检查货运、客运车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8
	对船舶、船员的监督检查


	运输砂石和护鱼的船舶、人员资质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河道船舶、船员等情况进行检查
	交管办


	检查河道船舶是否存在超拉超输等，检查船员资质是否符合岗位配置、制度是否完善。

	9
	对有关单位、个人或其他组织执行公路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仅下放对超限运输车辆、公路路产路权的检查）
	占道经营单位及个体、超载运输车辆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有关单位、个体或组织经营的车辆、占道等情况进行检查
	交管办


	检查运输车辆是否乱停乱放、超载等情况，检查车辆经营单位及个体执行公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10
	河道采砂检查（仅下放对村民生活自用河砂开采及使用的检查）
	河道采砂船舶及从业人员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

执法办
	对企业经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农业服务中心
	检查河道采砂审批手续及对环境的影响

	
	
	
	
	
	
	
	
	
	
	交管办
	检查采砂作业船舶及人员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11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养猪、养羊场、养鸡场
	2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0日
	综合行政执法办
	对养殖户购买、养殖等情况进行检查
	农业服务中心
	对农户或养殖场购买和出售的动物是否进行防疫检查。

	
	
	
	
	
	
	
	
	
	
	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
	检查动物排泄物是否符合环评标准，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